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第五點、第七點、第八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行政院於七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發布施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

長程計畫編審辦法（以下簡稱編審辦法），主要係規範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作業，嗣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

將編審辦法之法規位階修正為行政規則，爰訂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

長程計畫編審要點，自九十八年一月一日生效，並於九十七年十二月

三十日廢止編審辦法。另為落實績效管理作業及機關自評機制，分別

歷經五次修正，並將名稱修正為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

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次因「淨零轉型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

略」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宣布，為引導各部會提報中長程個

案計畫時即考量強化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納入淨零相關概念，進

而帶動各機關淨零轉型工作，爰擬具本要點第五點、第七點、第八點

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提供部會提報中長程個案計畫納入淨零轉型概念之具體指引，

增訂涉及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應辦項目；屬公共工程或房

屋建築之計畫，增訂應以整體性規劃及工程全生命週期概念落

實計畫撰擬；及倘屬重大開發建設計畫者，應注意地層下陷防

治；另酌修預期效果及影響與財務計畫說明文字。（修正規定

第五點） 

二、 配合科技部於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爰修正機關名稱。(修正規定第七點) 

三、 配合第五點修正，於審議計畫可行性時應檢視淨零排放、永續

發展及節能等項目，涉及淨零轉型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時，應另

檢視相關績效指標及策略之內容是否與淨零轉型關鍵戰略相符。

(修正規定第八點)  



四、 修正第五點附表一「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於檢視項

目修正營運管理計畫為營(維)運管理計畫，新增「民間參與可

行性評估」、「淨零轉型通案評估」、「落實公共工程或房屋建

築全生命週期各階段建造標準」、「公共工程節能減碳及生態

檢核」、「房屋建築朝近零碳建築方向規劃」、「地層下陷影響

評估」等六項之內容重點。 

五、 新訂附表三「中長程個案計畫淨零轉型通案自評檢核表」，針

對淨零轉型所屬子計畫提出檢視項目，以確保計畫提報內容與

各項關鍵戰略之規劃目標相符等。 


